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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會議日期

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三年
八月二十二日（星期二）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灣仔港灣道23號鷹君中心23樓2301室舉行
董事會會議，以批准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
月之中期業績。

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第A.3項之規定，本公司董事將於二零
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（星期日）至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（星期二）期間（包括首尾兩天）
不得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。

承董事會命
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張頌仁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三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（主席）、李東輝先生（副主席）、桂生悅先
生（行政總裁）、安聰慧先生、洪少倫先生、魏梅女士及淦家閱先生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
董事為安慶衡先生、汪洋先生、林燕珊女士及高劼女士。


